青岛市关于引进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计划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促进海外高层次优秀人才来青创新创业发展,为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根据《青岛市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来青创新创业发展的办法》等规定，我市将全面启动“300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即在三到五年内，从海外引进100名先进制造业高层次人才、100名现代服务业高层次人才和100名海洋科研产业高层次人才，为推动青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人才智力保障。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条件
     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是指来青主要从事生产科研工作，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优秀留学归国人才或创新团队：
     （一）享誉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大师级文化艺术名家和知名人士等。

（二）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且其技术成果国际先进，能够填补国内空白、具有市场潜力,来青进行合作研究或实施成果转化；
     （三）具有3年以上担任世界500强企业经营管理领导经历;
     （四）市级重大项目、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且能突破科研关键技术或核心部件制造工艺的高技能人才和其他急需、特需人才。
     二、引进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可享受的优惠政策
    （一）对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来青创新创业发展的优秀归国留学人员和创新团队,经认定,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中一次性给予50—20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

（二）对引进的优秀海外科技人才,经市科技主管部门组织认定,其创新创业项目符合科技资金支持条件的,从市科技财政专项资金中给予30—100万元的科研项目启动资金。

（三）在我市市级以上重点产业发展园区设立“人才特区”,鼓励和支持其引进优秀海外人才和创新团队,形成创新创业群体优势。进入“人才特区”的优秀人才可享受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

（四）符合规定的优秀人才可一次性给予100万、50万、30万元的购房安家补贴。持《青岛市居住证》满5年并继续与用人单位签订聘用或劳动合同，且符合青岛市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限价商品住房条件的,可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限价商品住房享受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限价商品住房。市政府职能部门多渠道筹集租赁性房源,分期分批定向租赁给无住房的优秀人才使用。

（五）青岛市委、市政府制定的有关引进人才的引进落户、岗位编制、子女入学、家属安置及其他方面优惠政策可同时享受。

（六）在青岛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央、省驻青企事业单位，在引进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时，可同时享受青岛市委、市政府制定的鼓励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的优惠政策。

三、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申报办法及注意事项

1、报名方式。采取网络报名和现场报名相结合的方式接受公开报名。报名人员可以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向青岛市人事局提交报名材料并通过电话确认报名（请在电子邮件标题或信封上标明“青岛市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字样）。

2、申报材料

（1）《青岛市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报名表》和《青岛市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创业计划书》一式三份。

（2）申报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工作经历、相关业绩材料以及学历（学位）证书、资质证明（证书）和其它佐证水平与能力的材料复印件。

（3）主要辅助材料：

①技术成果为发明专利，需提交相应机构颁发的专利证书（复印件1份）以及被授予专利权后各年所缴纳的年费发票（复印件1份）；
②技术成果为计算机软件，需提交有版权行政机构颁发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1份）和软件所属领域的情况说明；

③可以证明申报人所实施项目技术状况的证明文件，包括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查新报告、检测报告及其它证明材料。

3、注意事项

（1）请用中文详细填写有关申报材料，外文证明材料需同时提供中文翻译件。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的扫描件。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青岛市人事局、外国专家局

联系人：王雨君、解春慧

联系电话：0532-88913130，88911726

传真：0532-88911726

E—mail:qdhwrc@163.com

联系地址：青岛市海尔路178号青岛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园
邮政编码：266101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日

附件：1、青岛市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报名表
      2、青岛市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创业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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